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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144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猛狮3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金圆统一证券 

猛狮新能源科技（河南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股份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
变动方式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（%）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（%） 

汕头市澄海区

沪美蓄电池有

限公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112,169,960 19.77 44,465,174 7.84 

竞价、执行

法院裁定 
其中：无限售股份 112,169,960 19.77 44,465,174 7.84 

    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

1、因猛狮新能源科技（河南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猛狮

科技”）控股股东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沪美公司”）

质押予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创证券”）的猛狮科技股份涉及违

约，华创证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沪美公

司持有的 4,337股猛狮科技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0076%。 

2、因沪美公司质押予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券”）的

猛狮科技股份涉及违约，东兴证券于 2022年 6月 7日至 2022年 11月 22日通过

竞价交易减持沪美公司持有的 11,600,449 股猛狮科技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.04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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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因沪美公司质押予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东方证券”）的猛

狮科技股份涉及违约，东方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根据上海金融法

院出具的《执行裁定书》（（2021）沪 74 执 832 号之二），沪美公司质押予东

方证券的 56,100,000 股猛狮科技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9.89%）作价 37,900,000

元归东方证券所有，并于 2023年 3月 2日完成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投资者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陈再喜 

实际控制人 陈再喜、陈银卿 

成立日期 1999年 5月 5日 

注册资本（单位：元） 29,000,000 

住所/通讯地址 
汕头市澄海区324国道广益路33号猛狮国际广场写

字楼第 17层东侧 

经营范围 

生产、销售:塑料制品，玩具,工艺品（不含金银饰

品），应急灯，逆变器,充电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股权结构 
陈再喜持有 60.8621%股权 

陈银卿持有 39.1379%股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1519313424X1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

二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

化。 

2、本次股份变动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

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

露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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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收购报告书、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猛狮新能源科技（河南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


